
                                                   檔    號： 

                                                   保存年限： 

      台灣織襪工業同業公會  函 

              地  址：100 台北市中正區愛國東路 22 號 6 樓之 1 

                承辦人：程 寶 珠 

                電  話：02-2391-3709 

                傳  真：02-2322-1744 

                電子信箱：taiwansox@textiles.org.tw 

受  文  者：本會全體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8 月 15 日 

發文字號：(111)襪發字第 089 號 

速別：普通件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    件：如文 

主 旨：檢送「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推動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如有修正建議，請於 9 月 10 日前提供本

會彙整建議。 

說 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全國工業總會 111 年 8 月 2 日強貿字第 1110005716 號

函辦理。 

二、經濟部為修正旨揭辦法部分條文，刻正依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

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規定辦理旨揭修正草案公告作業，並刊登於經濟

部工業局全球資訊網站 https://www.moeaidb.gov.tw /「工業發展法令

規章」項下「法規命令草案」網頁(詳附件 1)。 

三、檢附「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推動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總說明及條文對照表如附件 2，如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

者，可於 9 月 10 日前提供本會彙整建議；或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60 日內(9 月 27 日)陳述意見或洽詢經濟部工業局知識服務組/陳柏豪，

聯繫電話：02-2754-1255#2414。 

正本：本會全體會員 

  理事長   

mailto:taiwansox@textiles.org.tw


附件 1     

預告修正「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推動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日期：2022-07-28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經濟部。 

二、 修正依據：商品標示法第八條第二項及商標法第八十條第四項。  

三、 「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推動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如

附件。本案另載於本部工業局全球資訊網站（網址：），及經濟部主

管法規查詢系統/草案預告論壇(網址： 

https://law.moea.gov.tw/DraftForum.aspx)  或由「經濟部全球資訊

網首頁/法規及訴願/草案預告」可連結本網頁。 

四、 對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隔日起

60 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 承辦單位：經濟部工業局知識服務組 

(二) 地址：臺北市大安區信義路三段 41-3 號 

(三) 聯絡人：陳先生 

(四) 電話：02-27541255 分機 2414 

(五) 傳真：02-27043761 

(六) 電子郵件：bhchen2@moeaidb.gov.tw 



附件 2 

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推動及管理辦法部分條文 

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推動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驗證制度（下稱本制度），本部於一 百零一年

依商品標示法第九條第三項（現修正為第八條第二項）及商標法 第八十條第四項等

規定，訂定「臺灣製產品 MIT 微笑標章推動及管理辦 法（下稱本辦法）」，並於同

年八月三十一日公告施行。本辦法自施行以來 已近十年未曾修正，因商品標示法修

正案於一百十一年五月十八日公布 （公布一年後施行），本辦法除配合修正部分條

文內容外，同時參考業者 反映意見、其他類似制度作法及本制度推動以來遭遇問題

等，一併檢討修 正部分條文規定等，以利本制度推動上更臻完善，茲將修正重點說

明如下： 

一、因應商品標示法原第九條修正為第八條，配合修正條次及項次文字。 （修正條

文第一條及第三條） 

二、於產品品質檢驗基準之安全性基準中，增訂得以產業實務標準訂定之。 （修正

條文第五條） 

三、修正 MIT 微笑標章使用期間由二年延長至三年。（修正條文第七條）  

四、增訂本部工業局對 MIT 微笑標章獲證業者實施追蹤管理時，業者應備資料及配

合義務。（修正條文第十三條）  

五、因應「經濟部協助產業創新活動補助獎勵及輔導辦法」於一百零七年五月二十

四日修正名稱，配合修正相關文字。（修正條文第十六條）  

六、過渡規定已無適用必要，爰予刪除。（刪除條文第十七條、第十八條）  

七、增訂本次修正條文之修正發布及施行日期。（修正條文第十九條） 



 



 



 



 



 


